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简称“炼石有色”或“公司”或“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对炼石有色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12 月 30 日，炼石有色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案得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133 号）文件核准，核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发行 138,553,701 股股份、向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

行43,995,585股股份、向深圳市奥格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28,859,219股股份、

向深圳市汇世邦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28,859,219 股股份、向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 19,553,594 股股份、向陕西力加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山南力加

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3,870,094 股股份、向浦伟杰发行 6,920,323 股股份、向楼

允发行 6,920,323 股股份、向徐跃东发行 3,474,886 股股份、向王林发行 3,474,88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上述股东即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原全体股东，简称“相

关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办理了股权登记事宜，上

述股份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张政、陕西力加投资有限公司（即山南力加投资有限



 

公司）、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2015 年 1 月 20

日，上述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满，可上市流通。 

二、公司股本变动及本次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向 7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8,585,461 股，公司的总股本为 559,680,049 股。 

截止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559,680,049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 171,977,389 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2、关于注入资产盈利实现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损害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公司与陕西炼

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炼石矿业预测 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分别为 3,910.65 万元、5,564.71 万元和 6,431.30 万元。2012 年 1 月 12 日，

公司与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又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炼石矿

业预测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

为 5,564.71 万元、6,431.30 万元及 7,351.33 万元。根据上述协议，公司应当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审计时对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

与前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

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如果炼石



 

矿业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利润

额，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应以相应股份向公司补偿。 

3、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和陕

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

体股东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未从事任何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

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2、

本公司（本人）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

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

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1）上市公司

认为必要时，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公司（本人）及

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2）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

式优先收购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3）如本公司（本

人）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益；（4）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4、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不受损害，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具体如下： 

“1、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2、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



 

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如上市公司为买方则“不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

行为。同时，本公司（本人）将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

与本公司（本人）的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1、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2、对于原材

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

式进行，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5、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未来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具体如下： 

“1、人员独立（1）保证咸阳偏转（即本公司，下同）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

（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企业。（2）保证咸阳偏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咸阳偏转工作、并在咸阳偏转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

（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3）保证本公司（本

人）推荐出任咸阳偏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本公司（本人）不干预咸阳偏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2、资

产独立（1）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保证本次置入咸阳偏转

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瑕疵。（2）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

业不违规占用咸阳偏转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3、财务独立（1）保证咸阳偏转

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2）保证

咸阳偏转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

干涉咸阳偏转的资金使用。（3）保证咸阳偏转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本



 

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4、机构独立（1）保

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本公司（本人）机构

完全分开；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

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2）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

独立自主运作，本公司（本人）不会超越咸阳偏转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

干预咸阳偏转的决策和经营。5、业务独立（1）保证咸阳偏转拥有独立的生产和

销售体系；在本次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

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

依赖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2）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

下属其他公司、企业避免与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3）保证严格控

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

他公司、企业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咸阳偏转资金、资产的行为，

并不要求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向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

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4）保证不通过单独

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咸阳偏转的重大

决策事项，影响咸阳偏转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2、关于注入资产盈利实现的承诺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国浩核字[2012]705A860 号《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炼石

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置入资产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审核报告》、国

浩核字[2013]711A0001 号《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炼石矿业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置入资产 201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审核报告》，根据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4]61060006 号《陕西炼石

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置入资产 201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瑞华核字[2015]61070005 号《关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置入资产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炼石矿业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 3,981.47 万元、5,693.42 万元、6,751.35 万元、7,937.89 万元，完成业绩承

诺数的 101.81%、102.31%、104.98%、107.98%%，各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3、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该项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4、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该项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5、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该项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三）关于置出资产过户的承诺履行情况 

陕西炼石在 2012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股东张政先生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承诺：鉴于咸阳偏转（重组前公司简称）置出资产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炼

石矿业控股股东张政承诺，在 2012年 3月 15日前，协助咸阳偏转办理完毕置出

资产的过户手续；如果 2012年 3月 15日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

毕，由此给咸阳偏转造成的损失，将由张政负责补偿。 



 

截止本核查的报告出具日，除三家中止经营和停产歇业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值为 0）未能过户外，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全部完成过户。 

该项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四、申请解除限售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71,977,38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7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3 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的数量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限售股份质

押冻结数量

（截至2015

年5月8日） 

是否符

合解除

限售的

条件 

1 张政 138,553,701  138,553,701  24.76% 128,380,000 是 

2 
山南力加投资有

限公司 
13,870,094 13,870,094 2.48% 9,500,000 是 

3 
咸阳市能源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 
19,553,594 19,553,594 3.49% 9,553,600 是 

合计 171,977,389 171,977,389 30.73% 147,933,6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股东张政、山南力加投资有限公司及咸

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对本次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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